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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改小组通过的上述 4份文
件，完善了顶层设计，确立了一系
列原则和制度安排，需要职能部门
的落实，更需要领导干部的创造性
实践。”蔡志强等专家建议，中央有
所呼，地方和各部门要有所应。要
确保相关方案与办法尽快落地见成
效，同时完善自上而下的压力系统
和自下而上的监督过程，确保生态
文明发展观念成为领导干部“紧绷
的弦”。

“首先，相关部门需要尽快出台
实施细则，比如说离任自然资源资
产如何审计，审计哪些内容；追究
责任也要细化，解决好落实相关规
定‘最后一公里’问题。”汪玉凯
说。

包景岭等认为，对干部进行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实施损害生
态环境终身追责等做法，明确了生
态建设的“底线”，完善了“自上而
下”的监督考核，与此同时还应该

畅通“自下而上”的渠道，推进公
众参与和社会监督，促进生态建设
顺畅进行。

常纪文表示，在考核、追责等
“末端”手段之外，还要加大公众参
与和社会监督等“源头”规范，从
地方科学决策，社会公众参与决策
着手，畅通专家、媒体、公众等对
环境保护进行监督评估，让追求更
好的生态环境写入每位领导干部的
政绩中。 据新华社

深改小组4份文件聚焦生态建设
透露哪些新信号？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了《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方案》《党政
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文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有干部和专家表示，4份文件从不同的层面规定了生态建设的新动向，创造性地提出“党
政同责”、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损害生态环境终身追责等，表明了中央在加强生
态建设方面的决心和信心，释放出明确的政策信号和制度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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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建设”成为日前召开的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
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会议强调，深
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关键是要发
挥制度的引导、规制、激励、约束
等功能，规范各类开发、利用、保
护行为，让保护者受益、让损害者
受罚。

“此次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的 5
个文件中，有 4个涉及环保。其中
《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聚焦
环保督察工作机制，《生态环境监测
网络建设方案》为环境保护提供科
学依据，《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方案》 和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
究办法（试行）》抓住领导干部这
个关键环节，这意味着中央在真正落
实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五位一体’
中，环保监管体制改革的大幕正式拉
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
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说。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
来，中央深改组“高规格”聚焦环
保问题，“高密度”出台政策文件，
表明中央在加强生态建设方面强烈
的决心和信心，尤其是抓住“关键
环节”“关键人”的政策出台，非常
耐人寻味。“这次会议释放出的信
号，首先是要重视生态环境；其次

是把生态政绩考核纳入干部考核管
理体系中去，并且逐渐健全为制度
化安排。今后将通过终身追责的办
法惩处损害生态环境的干部，威慑
力不言而喻。”汪玉凯说。

中央党校教授蔡志强表示，深
改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完整地提出了
对生态文明考核评价体制，更给出
了目标路径和具体的执行方法，完
善了顶层设计。“尤其是未来对于领
导干部‘生态文明’层面的考核，
会逐步形成一个综合的评价体系，
理念更清晰，导向更明确，制度更
完善，程序更规范，操作性也会更
强。”

伴随着相关文件出台，一系列
前所未行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做法落
地，带来环境保护监管体制新变
化。专家表示，从此次深改小组会
议可以看到，加强督查完善考核，
抓关键环节关键人物成为以后工作
重点。

——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在
国家层面首次明确提出。

在以往，由于环保问题对政府
部门进行追责的案例并不鲜见。比
如在腾格里沙漠腹地排放污水案
中，国家和甘肃有关部门经调查认
定，武威市委、市政府负重要领导
责任，凉州区委、区政府负主要领
导责任，甘肃省环保厅负重要监管
责任，武威市环保局负主要监管责
任，凉州区环保局负直接监管责
任，有关部门对 14名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依法依纪追责。

常纪文表示，以前地方如果发
生了环境事故一般会追究政府的责
任，而因没有明确的党内法规和国
家法规规定党委在环境保护方面的
具体职责，因此党委的环保责任被
虚化了，严重情况下也只承担领导
责任。这次在环境保护方面提“党
政同责”，在国家层面还是第一
次，抓住了环境治理问题的“牛鼻
子”。

——明确干部责任：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损害生态环境终身
追责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领导干
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说法屡
屡出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对
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
究制；去年7月中组部等7部门联合
印发了《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
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实
施细则》，提出对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进行监督；审计署 2015年重点审计
项目中，也包括了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试点等内容。

在地方上，试点和探索一直在
进行。记者初步统计，目前已经有
内蒙古、湖南、陕西、湖北、四
川、广东、福建、山东、云南、江
苏等 10个省份进行了探索试点。对
审计时发现问题，各地都有对领导
干部的问责措施，比如云南昆明东
川区明确规定，审计结果报告将提
交组织部，作为领导干部业绩考核
和任用的主要依据，存入领导干部
个人档案。

天津市环保局原总工程师、天
津市政府参事包景岭说，以往离任
审计集中于经济审计，很少涉及自
然资源资产审计的内容，这次更为
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试点，是落实党的十八大以
来有关决定的具体举措。“今后对干
部的离任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写入审
计部门的工作职责中，将形成自上
而下的压力，督促各级干部重视生
态文明建设。”

深改小组会议同时强调，生态
环境保护要坚持依法依规、客观公
正、科学认定、权责一致、终身追
究的原则，明确各级领导干部责任

追究情形。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
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否已调
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肃追
责。

汪玉凯说，中央此举是针对具
体现实问题做出的决定。近年来在
一些地方个别干部为搞政绩搞形
象，不顾生态环境，片面追求GDP
数字增长，将资源环境“吃干榨
净”后一走了之，这已经有不少惨
痛教训了。强调环境问题终身追
责，能促进领导干部真正负起责任。

——从“督企”到“督政”转
变。

深改小组会议指出，建立环保
督察工作机制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
要抓手。2014年底，环保部明确提
出环境监管执法从单纯的监督企业
转向监督企业和监督政府并重。此
后，一系列密集的督查、约谈等实
践，推动环境监管实现了从“督
企”向“督政”与“督企”并重的
转变。

据了解，“督政”是环保部门依
法对下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履
行环境保护职责情况开展监督检
查，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并督促
整改落实。对综合督查发现而迟迟
没有解决的问题，通过公开约谈、
挂牌督办、区域限批等手段进行处
理。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今年全国

“两会”上表示，2015年要在推动地
方政府责任落实方面下大力气，对
30%以上的市级政府开展督查，强
化地方责任，解决地方政府在环保
方面的“不作为”。

“上下贯通”，确保政策落地促进社会监督公众参与

生态严重破坏终身追
责的说法，公众并不陌
生。2013 年 5 月 24 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就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第六次
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
记就指出，要建立责任追
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
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
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
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
此后一些地方将之写进地
方政策。此番，中共中
央、国务院终于将之写进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
纲领性文件，显然是个可
喜的进步。但如何让破坏
生态终身追责落地，却面
临着不少现实阻力。

首先，生态破坏到什
么程度才叫严重？这到底
有没有可以评判的依据？
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存
在着官方立场与民间立场
之争，官方立场与民间立
场之间的感受差距悬殊。
比如对于某些区域的环境
污染、生态破坏，在绝大
多数普通老百姓的切身感
受里，已经可以堪称严重
了。然而在官方那里，却
可能被轻描淡写，似乎根
本不值一提。比如有新闻
报道称“企业排放污水把
大片长江染白，而环保部
门称污水达标”，生态破坏
是否严重，到底由谁说了
算？

其次，生态严重破坏
的责任真能分得清吗？因
短期政绩需要，很多领导
干部为任一方，要“金
山”不要“青山”，违背科
学发展要求盲目决策，导
致生态环境问题多发。这
些问题的潜伏期隐蔽而漫
长，在领导干部离任多年
后才可能显现，能否找到
责之所在，然后有责可
追？尽管规定要求对决策

人记录在案，但谁又会甘
冒未来被终身追责的风险
任由记录？大多要将个人
决策进行“乔装打扮”，炮
制成“集体决策”或“上
级指示”等，能奈他何？
换了多任领导，多任甚至
对前任、前几任决策进行
了重大变更，生态严重破
坏的账到底算在谁头上？

此 外 ， 生 态 严 重 破
坏，谁又能对领导干部予
以监管和追责呢？环保执
法部门本对环境保护承担
监管责任，然而，环保执
法长期偏软，像“小媳
妇”一般在地方领导干部
面前直不起腰来。虽然新

《环保法》赋予环保执法部
门足够的权力，甚至可以
追究地方行政单位责任，
乃至让地方单位的领导引
咎辞职，但敢不敢“亮
剑”，会不会较真，甚至会
不会与行政单位沆瀣一
气，颇让人不放心，除非
在日后，拉出几个严重破
坏生态的典型出来让公众
瞧瞧。

故而，要让生态严重
破坏终身追责落到实处，
还需要出台刚性、具体、
可操作性强的配套制度。
比如，生态破坏到什么程
度才叫严重—事实上，生
态破坏不必非要达到严重
程度才追责，只要对生态
环境有损害就可追责，损
害越大追责力度应越大。
又如，一人或多人乃至集
体决策造成生态破坏，如
何区别追责，是否要让

“一把手”负总责？还要
建立环保部门和公安、司
法机关联动机制 ， 完 善
信息公开、公众监督制
度，畅通环境公益诉讼
渠道，形成一股保障生态
严重破坏终身追责落地的
合力。

4份文件“高规格”聚焦环保问题

3个变化，生态文明建设“步履”更加清晰

终身追责需要配套制度
□何勇海

相关评论


